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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FY FINANCIAL(SHENZHEN) CO., LTD.
富銀融資租賃（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452）

須 予披露交易
該等融資租賃協議

與承租人E訂立的該等融資租賃協議

於上市前及後，本公司根據前融資租賃協議與（其中包括）承租人E訂立直租交

易。根據前融資租賃協議，本公司向相關供應商購買租賃資產並向承租人E出租

該等租賃資產，年期介乎 36至 48個月，以獲取租賃付款。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本公司根據融資租賃協議XII與承租人E訂立新直

租交易，據此，本公司向供應商 I購買直租資產XII，代價為人民幣 1,689,000元

（相當於約 2,110,722港元）及作為租賃付款的回報，本公司向承租人E出租直租資

產XII，年期為 48個月。

GEM上市規則的涵義

概無融資租賃協議XII項下擬進行交易的適用比率（定義見GEM上市規則）獨立

超過 5%。由於融資租賃協議XII項下擬進行交易與前融資租賃協議項下擬進行交

易合併計算時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GEM上市規則）超過 5%但低於

25%，該等交易構成本公司於GEM上市規則第十九章項下的須予披露交易，須遵

守GEM上市規則的通知及公告規定。



– 2 –

背景資料

於上市前及後，本公司根據前融資租賃協議與（其中包括）承租人E訂立直租交易。

根據前融資租賃協議，本公司向相關供應商購買租賃資產並向承租人E出租該等租

賃資產，年期介乎 36至 48個月，以獲取租賃付款。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本公司根據融資租賃協議XII與承租人E訂立新直租

交易，據此，本公司向供應商 I購買直租資產XII，代價為人民幣 1,689,000元（相當

於約 2,110,722港元）及作為租賃付款的回報，本公司向承租人E出租直租資產XII，

年期為 48個月。

下表載列該等融資租賃協議各自日期、租賃資產及本公司收購租賃資產的代價：

融資

租賃協議 買賣協議日期 直租協議日期 租賃資產 代價

人民幣

（等值

港元金額）

（概約）

I 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直租資產 I 1,668,000 2,084,479

II 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直租資產 II 4,535,000 5,667,333

III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直租資產 III 2,226,070 2,781,892

IV 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日 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日 直租資產 IV 5,060,000 6,323,419

V 二零一六年八月十八日 二零一六年八月十八日 直租資產V 2,370,900 2,962,884

VI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八日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八日 直租資產VI 2,488,000 3,109,223

VII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直租資產VII 5,500,000 6,873,282

VIII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直租資產VIII 18,962,000 23,696,576

IX 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直租資產 IX 3,149,000 3,935,266

X 二零一七年九月十四日 二零一七年九月十四日 直租資產X 2,004,000 2,504,374

XI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直租資產XI 10,000,000 12,496,876

XII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直租資產XII 1,689,000 2,110,722
  

總計： 59,651,970 74,546,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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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各項融資租賃協議下融資租賃本金（不含增值稅）及融資租賃利息收入（不
含增值稅）、承租人E保證金以及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未償還融資租賃本金
（不含增值稅及承租人E保證金）：

融資
租賃協議

融資租賃本金
（不含增值稅）

融資租賃利息收入
（不含增值稅） 承租人E保證金

於二零一八年
三月二十九日

未償還
融資租賃本金

（不含增值稅及
承租人E保證金）

人民幣
（等值港元金額）

（概約）

人民幣
（等值港元金額）

（概約）

人民幣
（等值港元金額）

（概約）

人民幣
（等值港元金額）

（概約）

I 人民幣 1,283,077元 人民幣 134,021元 人民幣 166,800元 人民幣 287,675元
(1,603,445港元 ) (167,484港元 ) (208,448港元 ) (359,503港元 )

II 人民幣 3,488,462元 人民幣 364,391元 人民幣 272,100元 人民幣 1,268,601元
(4,359,488港元 ) (455,375港元 ) (340,040港元 ) (1,585,355港元 )

III 人民幣 1,712,362元 人民幣 178,867元 人民幣 133,564元 人民幣 618,813元
(2,139,918港元 ) (223,528港元 ) (166,913港元 ) (773,322港元 )

IV 人民幣 3,892,308元 人民幣 408,000元 人民幣 253,000元 人民幣 1,783,922元
(4,864,169港元 ) (509,873港元 ) (316,171港元 ) (2,229,345港元 )

V 人民幣 1,823,769元 人民幣 190,538元 人民幣 118,545元 人民幣 835,734元
(2,279,141港元 ) (238,113港元 ) (148,144港元 ) (1,044,406港元 )

VI 人民幣 1,913,846元 人民幣 279,460元 人民幣 124,400元 人民幣 1,244,270元
(2,391,710港元 ) (349,238港元 ) (155,461港元 ) (1,554,948港元 )

VII 人民幣 4,230,769元 人民幣 664,957元 人民幣 275,000元 人民幣 2,758,920元
(5,287,139港元 ) (830,989港元 ) (343,664港元 ) (3,447,788港元 )

VIII 人民幣 14,586,154元 人民幣 2,129,867元 人民幣 948,100元 人民幣 9,483,054元
(18,228,135港元 ) (2,661,668港元 ) (1,184,829港元 ) (11,850,854港元 )

IX 人民幣 2,422,308元 人民幣 325,658元 人民幣 157,450元 人民幣 1,818,586元
(3,027,128港元 ) (406,971港元 ) (196,763港元 ) (2,272,664港元 )

X 人民幣 1,541,538元 人民幣 207,248元 人民幣 100,200元 人民幣 1,268,421元
(1,926,441港元 ) (258,995港元 ) (125,219港元 ) (1,585,131港元 )

XI 人民幣 7,692,308元 人民幣 1,128,205元 人民幣 500,000元 人民幣 6,768,522元
(9,612,981港元 ) (1,409,904港元 ) (624,844港元 ) (8,458,538港元 )

XII 人民幣 1,299,231元 人民幣 202,444元 人民幣 84,450元 人民幣 1,214,781元
(1,623,633港元 ) (253,992港元 ) (105,536港元 ) (1,518,096港元 )

    

總計： 人民幣 45,886,131元
(57,343,328港元 )

人民幣 6,213,657元
(7,765,129港元 )

人民幣 3,133,609元
(3,916,032港元 )

人民幣 29,351,298元
(36,679,952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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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直租安排

該等融資租賃協議各自所載的主要條款互相類似。直租安排的主要條款及條件概述

如下：

該等買賣協議

訂約方： 本公司（作為買方）

 該等供應商（作為賣方）

 承租人E（作為最終用戶）

所收購資產： 有關該等買賣協議下的該等直租資產包括以下各項：

買賣協議 直租資產 組成部分

I I 一批 2件或套設備

II II 1件或套設備

III III 一批 22件或節設備

IV IV 1件或套設備

V V 一批 3件或套設備

VI VI 一批 3件或套設備

VII VII 1件或套設備

VIII VIII 一批 33件或套設備

IX IX 一批 4件或套設備

X X 一批 2件或套設備

XI XI 一批 9件或套設備

XII XII 一批 3件或套設備

 全部該等直租資產均為用於建築工程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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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 根據各項買賣協議，相關代價須就收購該等直租資產支付予有

關供應商。

直租資產 賣方 代價

人民幣

港元等值

金額（概約）

I 供應商 I 1,668,000 2,084,479

II 供應商 II 4,535,000 5,667,333

III 供應商 I 2,226,070 2,781,892

IV 供應商 III 5,060,000 6,323,419

V 供應商 I 2,370,900 2,962,884

VI 供應商 I 2,488,000 3,109,223

VII 供應商 III 5,500,000 6,873,282

VIII 供應商 IV 18,962,000 23,696,576

IX 供應商 I 3,149,000 3,935,266

X 供應商 I 2,004,000 2,504,374

XI 供應商 I 10,000,000 12,496,876

XII 供應商 I 1,689,000 2,110,722
  

總計 59,651,970 74,546,326

  

代價基準： 各項買賣協議下的相關代價乃由本公司與有關供應商經參考該

等相關直租資產的品牌、型號及市場價後公平磋商釐定。

 根據買賣協議 I、II、III、IV、V、VII及XII，相關代價須以下

列方式支付：

(a) 相關代價的 0%至 20%須由承租人E於相關買賣協議日期

後 10個營業日內支付予相關供應商，且該付款將被視為本

公司向相關供應商支付首期付款及╱或承租人E根據相關

直租協議向本公司支付應付的保證金等額款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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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公司須於若干條件達成後 10個營業日支付有關代價的

80%至 100%。

 根據買賣協議VI、VIII、IX、X及XI，本公司須於若干條件達

成後 10個營業日內支付有關代價。

 於本公告日期，該等買賣協議（買賣協議XII除外）下全部相關

代價金額已由承租人E及╱或本公司支付予該等供應商。買賣

協議XII下全部相關代價金額將由本公司以其內部資源支付。

直租協議

訂約方： 本公司（作為出租人）

 承租人E（作為承租人）

目標資產及租期： 相關直租資產由本公司租賃予承租人E，年期自下列日期（即本

公司根據有關買賣協議支付或將支付相關代價之日）起計 36至

48個月。

直租協議 直租資產 開始日期

I I 二零一六年二月三日

II II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III III 二零一六年五月四日

IV IV 二零一六年八月五日

V V 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VI VI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VII VII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VIII VIII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IX IX 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

X X 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五日

XI XI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XII XII 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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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決條件： 各項直租協議須待（其中包括）簽署相關買賣協議、其中所述擔

保協議及╱或抵押協議生效及╱或本公司自承租人E收取保證

金及╱或支付首期款後方會生效。

 倘任何條件於相關直租協議日期後 30天內不獲達成，本公司有

權終止相關直租協議及相關買賣協議，且本公司不須對承租人

E承擔任何責任及義務，惟倘任何條件不獲達成乃因本公司導

致，則承租人E於其中不須承擔任何責任及義務。倘任何條件

不獲達成乃因承租人E導致且相關直租協議因而被終止，承租

人E須對本公司的一切損失負責。

租賃付款： 該等直租協議下各租期的租賃付款包括 (i)融資租賃本金；(ii)

融資租賃利息收入；及 (iii)融資租賃本金及╱或融資租賃利息

收入的應付增值稅。

 租賃付款須由承租人E以 12至 16期按季分期付款支付，各期

分期付款應於每期最後一日（或若該日並非銀行一般開放對外

營業的日子，則為銀行於該日之前的最後一個營業日）支付。

 租賃付款乃由本公司與承租人E經參考本公司的該等直租資產

購買成本、承租人E的信用狀況、風險因素及該等直租資產可

資比較資產融資租賃的現行市場利率後公平磋商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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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付款： 根據各項直租協議，承租人E應向相關供應商或本公司支付相

當於相關代價的 10%的首付款。

保證金： 保證金須由承租人E支付，以擔保履行其於直租協議下的責

任。

 本公司可將保證金用於結算承租人E根據直租協議應付的任何

欠付金額，而承租人E必須等額補足所扣減保證金。

 在相關直租協議的條款的規限下，於相關直租協議租期屆滿前

六個月內，本公司有權將保證金用於直接抵銷 (i)保留代價；

(ii)租賃付款的最後一期或若干期分期付款；及（僅就直租協議

IX、直租協議X、直租協議XI及直租協議XII而言）(iii)承租人

E應付本公司的其他款項。進行抵銷後的任何餘額須退還承租

人E，而將予抵銷金額與保證金額之間的任何短缺須由承租人

E於抵銷前支付。

保留代價： 在相關直租協議的條款及條件的規限下，承租人E可按象徵式

代價向本公司購買相關直租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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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結束後的 於相關直租協議租期結束時，待承租人E根據相關直租協議履

 該等直租資產 行所有責任後，包括支付全部租賃付款及相關直租協議訂明的

 所有權轉移： 額外稅項、利息、違約付款等其他款項（如有）及支付保留代

價，相關直租資產的所有權將轉移至承租人E。

違約付款： 倘承租人E未能按時悉數支付任何到期應付租賃付款或（如有）

任何其他款項或償還本公司按承租人E要求支付的任何開支，

承租人E須作出違約付款，金額等於以下各項的乘積 (i)逾期付

款金額；(ii)日違約率 0.1%；及 (iii)付款到期日至悉數結算日

的天數。

違約事件： 倘發生若干觸發事件，包括（其中包括）未能按時悉數支付任何

租賃付款分期付款或承租人E應付的任何其他款項或承租人E

未能履行其於直租協議下的任何其他責任及義務，則本公司可

佔有並處置該等直租資產及╱或宣佈承租人E或承租人擔保人

或供應商擔保人須立即支付欠付租賃付款、承租人E應付的其

他款項及違約付款及╱或採取法律行動。

擔保及抵押： 承租人擔保人各自已就承租人E根據各項直租協議應付本公司

的所有債務以本公司為受益人作出不可撤回無條件共同及個別

責任公司或個人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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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供應商擔保人各自已就承租人E根據以下各項直租協議應

付本公司的所有債務以本公司為受益人作出不可撤回無條件共

同及個別責任公司或個人擔保：

供應商擔保人 相關直租協議

供應商 I 直租協議 I

直租協議 III

直租協議V

直租協議VI

直租協議 IX

直租協議X

直租協議XI

直租協議XII

供應商 IV 直租協議VIII

擔保人 III 直租協議VII

 就直租協議VI、直租協議VII、直租協議VIII、直租協議 IX、

直租協議X、直租協議XI及直租協議XII而言，承租人E亦質

押若干生產設備及（其中包括）有關附屬、額外生產設備或生

產設備替代物業及於生產設備中的權利及應計利益，作為保證

（其中包括）履行其於各直租協議項下責任的抵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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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供應商購回 根據下列供應商與本公司的相關協議條款，倘承租人E未能按

 該等直租資產： 時悉數支付下列直租協議項下的租賃付款或任何其他金額，相

關供應商同意（其中包括）向本公司購回下列直租資產，金額為

參考以下兩項的差額 (a)欠付的租賃付款、違約付款及保留代

價之總和；及 (b)承租人E根據相關直租協議向本公司支付的保

證金。

供應商

承租人E違約時

供應商同意

購回的直租資產 相關直租協議

I 直租資產X 直租協議X

直租資產XI 直租協議XI

直租資產XII 直租協議XII

II 直租資產 II 直租協議 II

III 直租資產 IV 直租協議 IV

直租資產VII 直租協議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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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交易的理由及裨益

本公司主要在中國從事融資租賃及提供諮詢服務。

訂立該等融資租賃協議乃於本公司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進行，並將令本公司賺取

收入總額約人民幣 202,529元（相當於約 253,098港元），即有關租期內融資租賃利息

收入（不含增值稅）約人民幣 202,444元（相當於約 252,992港元）及保留代價（不含增

值稅）約人民幣 85元（相當於約 106港元）的總額。

鑒於該等融資租賃協議乃於本公司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董

事認為該等融資租賃協議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有關本公司的資料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在中國從事融資租賃、提供保理及諮詢服務以及醫療器械

買賣。

有關承租人E的資料

承租人E為一間在中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從事租賃起重機及施工升降機、

提供範圍介乎設備租賃、設計設備安裝及拆除方案、設備維修保養等一站式服務。

承租人E的股份於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掛牌上市。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

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承租人E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第三方。

GEM上市規則的涵義

概無融資租賃協議XII項下擬進行交易的適用比率（定義見GEM上市規則）獨立超過

5%。由於融資租賃協議XII項下擬進行交易與前融資租賃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合併

計算時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GEM上市規則）超過 5%但低於 25%，該

等交易構成本公司於GEM上市規則第十九章項下的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GEM上

市規則的通知及公告規定。



– 13 –

釋義

在本公告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富銀融資租賃（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

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於GEM上市

「代價」 指 本公司向該等供應商購買直租資產 I、直租資產

II、直租資產 III、直租資產 IV、直租資產V、直

租資產VI、直租資產VII、直租資產VIII、直租

資產 IX、直租資產X、直租資產XI及直租資產

XII的代價

「公司擔保人 I」 指 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建築

設備租賃及建築設備的安裝、拆除及維護服務，

為承租人E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且據董事經作

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該公司

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第三方

「公司擔保人 II」 指 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建築

設備租賃及建築設備的安裝、拆除及維護服務，

為承租人E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且據董事經作

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該公司

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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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擔保人 III」 指 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建築

設備租賃及建築設備的安裝、拆除及維護服務，

為承租人E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且據董事經作

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該公司

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第三方

「直租協議 I」 指 本公司（作為出租人）與承租人E（作為承租人）就

租賃直租資產 I予承租人E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六

年一月二十八日的融資租賃協議

「直租協議 II」 指 本公司（作為出租人）與承租人E（作為承租人）

就租賃直租資產 II予承租人E所訂立日期為二零

一六年四月十五日的融資租賃協議

「直租協議 III」 指 本公司（作為出租人）與承租人E（作為承租人）就

租賃直租資產 III予承租人E所訂立日期為二零

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的融資租賃協議

「直租協議 IV」 指 本公司（作為出租人）與承租人E（作為承租人）就

租賃直租資產 IV予承租人E所訂立日期為二零

一六年七月二十日的融資租賃協議

「直租協議V」 指 本公司（作為出租人）與承租人E（作為承租人）

就租賃直租資產V予承租人E所訂立日期為二零

一六年八月十八日的融資租賃協議

「直租協議VI」 指 本公司（作為出租人）與承租人E（作為承租人）就

租賃直租資產VI予承租人E所訂立日期為二零

一六年十一月八日的融資租賃協議

「直租協議VII」 指 本公司（作為出租人）與承租人E（作為承租人）就

租賃直租資產VII予承租人E所訂立日期為二零

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的融資租賃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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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租協議VIII」 指 本公司（作為出租人）與承租人E（作為承租人）就

租賃直租資產VIII予承租人E所訂立日期為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融資租賃協議

「直租協議 IX」 指 本公司（作為出租人）與承租人E（作為承租人）就

租賃直租資產 IX予承租人E所訂立日期為二零

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的融資租賃協議

「直租協議X」 指 本公司（作為出租人）與承租人E（作為承租人）

就租賃直租資產X予承租人E所訂立日期為二零

一七年九月十四日的融資租賃協議

「直租協議XI」 指 本公司（作為出租人）與承租人E（作為承租人）就

租賃直租資產XI予承租人E所訂立日期為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融資租賃協議

「直租協議XII」 指 本公司（作為出租人）與承租人E（作為承租人）就

租賃直租資產XII予承租人E所訂立日期為二零

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的融資租賃協議

「該等直租協議」 指 直租協議 I、直租協議 II、直租協議 III、直租協議

IV、直租協議V、直租協議VI、直租協議VII、

直租協議VIII、直租協議 IX、直租協議X、直租

協議XI及直租協議XII

「該等直租安排」 指 該等融資租賃協議下的直租安排

「直租資產 I」 指 買賣協議 I及直租協議 I中所提及的一批 2件（或

套）設備

「直租資產 II」 指 買賣協議 II及直租協議 II中所提及的 1件（或套）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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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租資產 III」 指 買賣協議 III及直租協議 III中所提及的一批 22件

（或套）設備

「直租資產 IV」 指 買賣協議 IV及直租協議 IV中所提及的 1件（或套）

設備

「直租資產V」 指 買賣協議V及直租協議V中所提及的一批 3件（或

套）設備

「直租資產VI」 指 買賣協議VI及直租協議VI中所提及的一批 3件

（或套）設備

「直租資產VII」 指 買賣協議VII及直租協議VII中所提及的 1件（或

套）設備

「直租資產VIII」 指 買賣協議VIII及直租協議VIII中所提及的一批 33

件（或套）設備

「直租資產 IX」 指 買賣協議 IX及直租協議 IX中所提及的一批 4件

（或套）設備

「直租資產X」 指 買賣協議X及直租協議X中所提及的一批 2件（或

套）設備

「直租資產XI」 指 買賣協議XI及直租協議XI中所提及的一批 9件

（或套）設備

「直租資產XII」 指 買賣協議XII及直租協議XII中所提及的一批 3件

（或套）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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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直租資產」 指 直租資產 I、直租資產 II、直租資產 III、直租資產

IV、直租資產V、直租資產VI、直租資產VII、

直租資產VIII、直租資產 IX、直租資產X、直租

資產XI及直租資產XII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該等融資租賃協議」 指 前融資租賃協議及融資租賃協議XII

「融資租賃協議 I」 指 買賣協議 I及直租協議 I

「融資租賃協議 II」 指 買賣協議 II及直租協議 II

「融資租賃協議 III」 指 買賣協議 III及直租協議 III

「融資租賃協議 IV」 指 買賣協議 IV及直租協議 IV

「融資租賃協議V」 指 買賣協議V及直租協議V

「融資租賃協議VI」 指 買賣協議VI及直租協議VI

「融資租賃協議VII」 指 買賣協議VII及直租協議VII

「融資租賃協議VIII」 指 買賣協議VIII及直租協議VIII

「融資租賃協議 IX」 指 買賣協議 IX及直租協議 IX

「融資租賃協議X」 指 買賣協議X及直租協議X

「融資租賃協議XI」 指 買賣協議XI及直租協議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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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租賃協議XII」 指 買賣協議XII及直租協議XII

「GEM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補充或

以其他方式修改

「本集團」 指 於本公告日期的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擔保人 I」 指 一名身為承租人E的控股股東、董事會主席、總

經理及法人代表的個人，且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

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為獨立第三方

「擔保人 II」 指 一名身為承租人E的股東、董事及董事會秘書的

個人，且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

盡悉及確信，為獨立第三方

「擔保人 III」 指 一名供應商 III的法人代表的個人，且據董事經作

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為獨立

第三方

「H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 1.00元的境外上市

外資股，該等股份以港元認購及買賣，並於GEM

上市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任何董事、監事、最

高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且與

彼等概無關連（定義見GEM上市規則）的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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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人E」 指 一間在中國成立的股份有限責任公司，為該等融

資租賃協議項下的承租人

「承租人擔保人」 指 公司擔保人 I、公司擔保人 II、公司擔保人 III、擔

保人 I及擔保人 II

「上市」 指 H股於GEM上市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

港、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前融資租賃協議」 指 融資租賃協議 I、融資租賃協議 II、融資租賃協

議 III、融資租賃協議 IV、融資租賃協議V、融資

租賃協議VI、融資租賃協議VII、融資租賃協議

VIII、融資租賃協議 IX、融資租賃協議X及融資

租賃協議XI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買賣協議 I」 指 本公司（作為買方）、供應商 I（作為賣方）及承租人

E（作為最終用戶）就買賣直租資產 I所訂立日期為

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八日的買賣協議

「買賣協議 II」 指 本公司（作為買方）、供應商 II（作為賣方）及承租

人E（作為最終用戶）就買賣直租資產 II所訂立日

期為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五日的買賣協議

「買賣協議 III」 指 本公司（作為買方）、供應商 I（作為賣方）及承租人

E（作為最終用戶）就買賣直租資產 III所訂立日期

為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的買賣協議

「買賣協議 IV」 指 本公司（作為買方）、供應商 III（作為賣方）及承租

人E（作為最終用戶）就買賣直租資產 IV所訂立日

期為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日的買賣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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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協議V」 指 本公司（作為買方）、供應商 I（作為賣方）及承租人

E（作為最終用戶）就買賣直租資產V所訂立日期

為二零一六年八月十八日的買賣協議

「買賣協議VI」 指 本公司（作為買方）、供應商 I（作為賣方）及承租人

E（作為最終用戶）就買賣直租資產VI所訂立日期

為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八日的買賣協議

「買賣協議VII」 指 本公司（作為買方）、供應商 III（作為賣方）及承租

人E（作為最終用戶）就買賣直租資產VII所訂立日

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的買賣協議

「買賣協議VIII」 指 本公司（作為買方）、供應商 IV（作為賣方）及承租

人E（作為最終用戶）就買賣直租資產VIII所訂立

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買賣協議

「買賣協議 IX」 指 本公司（作為買方）、供應商 I（作為賣方）及承租人

E（作為最終用戶）就買賣直租資產 IX所訂立日期

為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的買賣協議

「買賣協議X」 指 本公司（作為買方）、供應商 I（作為賣方）及承租人

E（作為最終用戶）就買賣直租資產X所訂立日期

為二零一七年九月十四日的買賣協議

「買賣協議XI」 指 本公司（作為買方）、供應商 I（作為賣方）及承租人

E（作為最終用戶）就買賣直租資產XI所訂立日期

為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買賣協議

「買賣協議XII」 指 本公司（作為買方）、供應商 I（作為賣方）及承租人

E（作為最終用戶）就買賣直租資產XII所訂立日期

為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的買賣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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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買賣協議」 指 買賣協議 I、買賣協議 II、買賣協議 III、買賣協議

IV、買賣協議V、買賣協議VI、買賣協議VII、

買賣協議VIII、買賣協議 IX、買賣協議X及買賣

協議XI及買賣協議XII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 1.00元的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供應商擔保人」 指 供應商 I、供應商 IV及擔保人 III

「供應商 I」 指 一間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建築

機械及設備以及活動房屋的製造、銷售及維護，

且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

確信，該公司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

方

「供應商 II」 指 一間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建築

機械的製造及銷售，且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

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該公司及其最終實益

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供應商 III」 指 一間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升降

機械及建築機械的製造，且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

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該公司及其最終

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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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 IV」 指 一間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建築

機械的製造及銷售，且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

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該公司及其最終實益

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該等供應商」 指 供應商 I、供應商 II、供應商 III及供應商 IV

「增值稅」 指 增值稅

代表董事會

富銀融資租賃（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莊巍先生

香港，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的成員如下：

執行董事：

李鵬先生

翁建興先生

非執行董事：

莊巍先生

錢程先生

孫路然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馮志偉先生

韓亮先生

劉升文先生

就本公告而言，人民幣將按人民幣 0.8002元兌 1港元的匯率換算為港元，反之亦然。該匯率僅供說

明之用（如適用），並不構成任何金額已經或可能已經按該匯率或按其他匯率或以任何方式換算的聲

明。

本公告乃遵照GEM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各董事願就本公告共同及個別承擔全

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所有重大方面均準

確完整且無誤導或欺詐成分，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致使本公告任何陳述或本公告有所誤導。

本公告將於刊登日期起至少七天在GEM網站www.hkgem.com的「最新公司公告」網頁上登載。本公

告亦將於本公司網站www.fyleasing.com登載。


